
琼科函〔2023〕658 号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关于海南省科技人才创新项目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海南省科技人才创新项目与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

科〔2022〕283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海南省科技人才

创新项目经公开申报、资格审查、专家评审、部门审议、征求意

见、公示等程序，经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决定立项支持

122 个项目。其中，A 档 4项，每项安排经费 1000 万元；B档 24

项，每项安排经费 200 万元；C档 45 项，每项安排经费 100 万元；

D 档 40 项，每项安排经费 30 万元；留学生项目立项 9 项，每项

安排经费 50 万元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单位按照切实履行好项目法人责任，认真做好组织

实施工作，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。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严格按照

《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二、任务书签订。按照《海南省省级财政科技项目过程管理

实施细则》，项目在下达立项文件后，项目承担单位须在一个月

内按照任务书管理要求，在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提交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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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任务书，经审核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与省科技厅签订项目任务书。

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报送任务书的视为自动放弃。经省科技厅审批

同意的任务书是项目过程管理、绩效验收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
三、中期评估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省科技厅将组织或委托专

业化机构采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方式抽取一定比例的项目组织专

家开展中期评估工作。项目承担单位须配合做好中期评估工作，

对照项目任务书提交中期评估报告，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对不

配合开展中期评估工作或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承担单位，省科技

厅可强制终止项目。

四、重要事项调整。项目执行期间，项目负责人不得更换。

因负责人患病、调离岗位、出国等可能影响项目如期完成的，依

托单位应及时提出变更或项目终止申请，经我厅核准后办理相应

手续，结余资金按规定退回。项目期届满前3 个月内，不再受理

变更申请。项目承担单位可按规定在项目实施期届满的 3 个月

（含）前向省科技厅提出终止申请。因政策性或客观因素导致项

目无法按期完成的，项目承担单位应于执行期届满的1 个月前向

省科技厅提出延期绩效验收评价的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可延期，但

只能延期一次，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。

五、项目验收。项目实施期限届满后的3个月内，项目承担

单位须提交绩效验收评价申请。省科技人才项目执行期三年，将

专利转化利用率、科技成果转化率等指标作为重要绩效考核，到

期后由我厅组织一次性的综合绩效评价。受资助对象应按科技专

项验收相关规定提交验收申请、总结报告、经费决算、科研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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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等材料。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对验收材料的真实性和完

整性负责。提前完成研究任务的，可提前申请验收。验收依照项

目验收管理细则进行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政策法规规划处：66263082

附件：海南省科技人才创新项目立项清单

海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3 年 12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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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。


